
易地搬迁扶贫是消除贫困的一种渐进性方式，

随着我国反贫困实践的不断深入，易地搬迁扶贫越

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易地搬迁扶贫问题主要关

注因自然环境恶劣而致贫的人口实现脱贫的方式，

以及搬迁后支撑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措

施。自改革开放以来，造成我国贫困问题的原因由

单一性向多样性、复杂性转变，贫困的种类也由最

初的物质贫困向能力贫困、精神贫困、地位贫困等

方向转变。经过几十年的反贫困实践，我国在反贫

困工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按当年价和现行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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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贫困问题是每一个国家在发展社会经济时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中国的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为解决贫困问题，

我国根据不同的贫困类型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如易地搬迁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等，其中易地搬迁扶贫是针对资

源约束型贫困问题提出的扶贫措施。以四川省三个县、一个市为样本进行实地调查，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开展：易地扶贫搬迁

的安置、原有耕地资源处置及新的配套耕地、农民就业及收入来源、政府的后续扶持政策。从中发现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主

要存在几方面问题：政府在易地扶贫工作中占主导地位，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度低；土地存在废弃的现象；产业存在同质化现象，

发展后劲不足；部分搬迁群众存在依赖思想。就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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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verty is a problem every nation should cope with in 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 and it's no exception

to China. To solve the problem, China has adopted strategie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respect to different

forms of poverty, such as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relocation, through industry, and through education, etc. Among

them, relocation is a strategy for resource-constrain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paper bases on an on-the-spot

survey of sampled three counties and one city in Sichuan Province, which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arrangements for the relocation, disposal of the previous arable land and allocation of new arable land, farmers'

employment and their income sources, and government's follow-up policies, and discovers several problems with the

current relo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the government's dominant role and other social forces' low involvement,

cases of wasted arable land, industries homogenized and lack of growth potential, some relocated farmers' mentality

of dependence. Then this paper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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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标准衡量，1978 年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为

97.5%，农村贫困人口规模7.7亿；2018年末农村贫

困人口规模为1 660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7%①。 一

些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政府的扶持，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人口基本实现脱贫，但是还

有一些地区的贫困人口，由于自然条件恶劣、自然

灾害频发、就地脱贫成本高等原因，没有摆脱贫

困。因此，从2001年开始，国家发改委安排专项资

金，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展了易地扶贫搬迁工

程。[1]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以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

益为基本目标，原有耕地的处置以及搬迁后农民的

收入来源和后续产业的发展影响着这一目标的实

现。本课题选择四川省合江县、中江县、金阳县和

乐山市进行实地调研以及对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

就易地扶贫搬迁现状尤其是产业发展进行了解，找

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调研地的基本情况

截止2015年底，四川省有农村贫困人口380.3

万人，占全国的7.1%，其中116万建卡立档贫困人口

仍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区[2]。这

116万贫困人口无法通过常规的就地扶贫方式达到

脱贫目的，迫切需要通过搬迁的方式改变生存现

状。在这样的背景下，四川省于2015年末全面启动

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未来5年，全省20个市

（州）138个县（市、区）将完成116万人易地搬迁脱贫

任务，占全国搬迁总人口的11.6%②。

合江县属于乌蒙山片区省级贫困县，“十三五”

期间，计划实施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 1994 户

6 875人，2016年实际搬迁632户2 285人，2017年围

绕“脱贫摘帽”的总目标，计划完成剩余的搬迁任务
[3]；中江县属于片区之外有脱贫任务的贫困县，2016

年对62户159人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

扶贫搬迁，2017年计划搬迁652人[4]；2018年这两个

县进入巩固前期脱贫成果的阶段。金阳县属于大

小凉山彝区，2016 年搬迁安置 1 076 户 4 773 人，

2017年搬迁安置1 370户6 200人，2018年搬迁安置

1 480 户 6 423 人，2019 年搬迁安置 1 059 户 4 752

人。2020年，全面完成各项建设任务，确保搬迁人

口稳定脱贫③。乐山市的部分县被纳入乌蒙山片区

和大小凉山彝区，“十三五”期间，对42 995名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搬迁，其中，2016年计划搬

迁9 261人，2017年拟搬迁12 909人，2018年拟搬迁

12 909人，2019年拟搬迁7 916人④。以上相关数据

见表1。

2016年四川省各个地方正式开展易地扶贫搬

迁工作，一些贫困人口较少的县在2017年已经完成

任务，截止到2018年易地扶贫搬迁建成住房16.2万

套，已搬迁51.5万人⑤，随之进入巩固阶段，而另一

些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还在继续，计划于2020年前完

成脱贫任务。新的时期，脱贫攻坚已经成为乡村振

兴的主要任务，只有在脱贫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

的乡村振兴。而易地搬迁只是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目标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的相关配套措施以及后

续扶持政策对于保持农民脱贫的可持续性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二、易地扶贫搬迁的现状

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政府起主要的推动作

用，从搬迁条件的设定到对象的甄别再到实施都由

政府统一安排，搬迁对象的安置以集中和分散两种

方式为主，且搬迁所需费用主要由政府承担。搬迁

后的相关配套措施有：配套耕地、产业扶持、政府救

济，农民自主就业，为农民的后续发展提供保障。

（一）易地扶贫搬迁的安置

关于易地扶贫安置的调查，我们主要关注了几

个问题：易地扶贫搬迁的条件及审批程序；易地扶

贫搬迁的安置方式；易地扶贫搬迁的资金来源；安

置的住房是否达到小康标准。

首先，是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条件及程序。几

个县的审批程序相同，具体为实行户主申请—村评

议—乡党委、政府审核—县扶贫攻坚办公室审批。

易地扶贫搬迁的对象指进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

统，并纳入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的农村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具体而言是指生活在生存环

境差、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以及生态环境脆弱、限

制或禁止开发地区、难以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农村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受地震及受泥石流、滑坡等地

质灾害威胁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可以优先安排。

凉山州金阳县的具体操作是：政府安置住房的贫困

户由扶贫部门确定对象，政府建房—分房—群众在

安置点入住，当地镇政府与群众签订“三项协议”，⑥

补助款支付给建设单位；对于自主购买商品房的农

合江

中江

金阳

乐山

2016

2 285

159

4 773

9 261

2017

4 590

652

6 200

12 909

2018

0

0

6 423

12 909

2019

0

0

4 752

7 916

6 875

811

22 148

42 995

乌蒙山区

片区外

大小凉山彝区

乌蒙山区、大小凉山彝区

表1 四川省三县一市的易地扶贫搬迁数据统计

年 份
总计 所属片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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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由企业申请—县政府审定—合理确定价格—群

众购房—验收付款—补助款支付给建设单位。另

外，政府鼓励搬迁户积极腾退旧宅基地，按约定时

间腾退旧宅基地的搬迁户，在县国土局验收后，

将收到政府发放的奖励款。

其次，是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安置方式。易地

扶贫的搬迁方式按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的类

型，按迁移的地域可划分为就地迁移和易地迁移；

按安置规模可以分为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按移民

主体的地位可分为自发移民、政府组织和企业参与

移民。本文就移民的规模分析，即集中安置和分散

安置，不同的县域两种方式各占的比例不同，总体

来看，分散安置的比例高于集中安置（表2），这与村

民原来多数为散居有关。无论是分散安置，还是集

中安置，安置点的选择有以下特点：一是靠近城镇；

二是靠近中心村；三是靠近产业集中地；四是靠近

交通发达的地方，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安置

移民的住房没有达到小康水平（人均30平方米以

上），对后续建房有需要的，可以在宅基地预留续建

空间，搬迁对象稳定脱贫后可根据自身经济能力自

行扩建。建卡立档贫困户在未验收销号、稳定脱贫

前不允许自主举债扩建。

最后，是关于易地扶贫搬迁费用的来源。易地

扶贫搬迁费用的来源主要有政府拨款、农民自筹、

其他（社会救助、东西协作）三部分构成，从调研结

果来看，这几个县的费用来源主要途径是政府拨

款，占到90%以上；剩下的部分便是由农户自筹（表

3）。在政府的拨款比例中中央政府、省政府和地方

政府拨款的金额有所不同。中央政府针对不同的

脱贫规划有不同的基金政策。四川省政府采取统

贷统还、发行债券措施为地方筹集资金，设立偿还

期限一般为10~20年。最主要的资金是由地方政府

筹集，一方面在满足耕地指标的基础上，通过地方

置换土地筹集资金，例如利用迁走后农民原有宅基

地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借贷或

者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政府的财政支持可以减

轻搬迁对象的负担，避免他们因搬迁陷入更加贫困

的状态。

（二）原有耕地资源处置及新的配套耕地

农民搬迁后，原有耕地处置不当会造成耕地资

源的浪费，而新的配套耕地又关系到农民的生计问

题。因此，我们围绕这两个问题作了调查，从调查结

果来看，不同的县域采用了不同的处置方式：合江

县、中江县、乐山市的方式是耕地执行原有农民归

属；与此不同，金阳县将移民的原有土地收归集体，

按照国家标准给予农户相应货币补偿，异地生产用

地1:1补偿。耕地归原有农民所有可以减轻迁入地

的土地压力，同时，收归国有后的土地主要用于退耕

还林，可以恢复迁出地的生态环境。这两种配套耕

地方式相结合，有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三）农民就业及收入来源

农民搬迁后的就业状况是影响农民脱贫可持

续性的重要因素，对搬迁群众的就业状况调查，有

助于了解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措施的支撑力度。

从就业渠道来看，搬迁后农民的就业渠道有：

自主就业、耕地务农、种养殖、务工，其中外出务工

占大头、且较为普遍（表4）。另外还有少数区域利

用原有土地进行土地流转，农民可以就近务农也可

以以土地入股集体分红。以合江县石堰村为例，通

过流转土地建设荔枝基地，发展荔枝产业。荔枝树

的成熟期是5年，收益周期较长，但是农民可以利用

地面的间隙自己种植，获得短期的收益。石堰村流

转的土地大约有200亩，最终的收益是农户和合作

社各得一半，合作社的收益全部投入运营管理，所

有的成本投入由合作社承担。这种方式可以避免

分散经营的风险，实现荔枝产业的规模化经营。另

一个案例是合江县白村，白村将64户搬迁群众集中

安置在尧坝古镇附近，依托尧坝古镇景区，发展旅

游产业，带动搬迁群众就业，因此尧坝镇的大部分

搬迁农户都是就近就业，只有少部分人外出就业。

从农户的收入构成来看，外出务工和自主种养

殖收入占有很大的比例，而对于土地流转分红、就

集中易地

分散易地

表2 易地扶贫的搬迁安置方式

合江县

11.84

88.16

乐山市

40

60

中江县

0

100

表3 易地扶贫搬迁费用来源

政府拨款

农户自筹

其他（东西扶贫）

合江

93.26

6.74

0.00

乐山

90

5

5

中江

97

3

0

表4 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就业渠道

自主就业

配套耕地务农

生产用地务农

（种、养殖）

就近务工

其他

合江

√

√

利用原有耕地临

近流转耕地务农

乐山

√

√

√

√

土地流转费、集

体资产受益分红

中江

√

√

√

√

金阳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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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就业的收入占很少一部分（表5），这说明后续产业

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不足，在实行土地流转

分红、发展产业吸纳就业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四）政府的后续扶持政策

搬迁后政府的扶持政策主要是扶持产业和直接

救济，产业扶持方面，由政府统一制定后续脱贫发展

规划，户均制定脱贫措施。一方面发展种养殖业、旅

游业提供相关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对有劳动能力的

且愿意外出务工的农民开展技能培训，实现户均不

低于一人外出务工，对有劳动能力且愿意发展生产

的，政府配置生产发展项目并给予资金支持，鼓励农

民自主创业。因地制宜制定各种扶持办法，如“乡村

旅游+特色产业”“就业培训+公益岗位”“资产收益+

物业经济”等方式。政府直接救济针对的是特殊群

体，即对老、弱、病、残的政府政策兜底救助，如低保、

残疾人生活补贴、养老保险等优惠政策。

三、问题与建议

四川省的部分县完成了易地搬迁扶贫、脱贫的

任务，但仍存在其他力量参与度低、土地废弃、产业

发展后劲不足、部分搬迁对象有依赖性思想等问

题，需要通过为其他力量参与扶贫提供制度保障、

规范土地的使用、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延长产业链

条、提高贫困人口的自主脱贫能力等方式来进一步

促进搬迁对象的可持续发展。

（一）存在问题

政府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起主导作用，其他

力量参与度低。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的参与主体

主要有政府、企业、农民，政府在三者中处于中心地

位，整个搬迁过程由政府自上而下进行安排，农民

被动接受政府给予的安排，地方政府仅仅是在完成

上级政府下达的指令性任务，企业通过产业扶贫政

策进入农村，以订单的方式处理与市场的关系，显

然，政府在扶贫工作中承担着大部分任务。

土地存在废弃的现象。耕地执行原有归属后，

部分在外的务工人员不愿意将荒芜的土地租出去，

而是将土地作为维持生计的保障，以应对将来的失

业风险，这样便造成了农村土地的废弃现象。另

外，一些地方政府对收归国有的土地没有做相应的

规划，是导致土地乱占、乱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当前还存在土地利用率不高的问题。

产业发展存在同质化现象，发展后劲不足。就

当前各个区域来看，政府支持的种养殖业、旅游业

差别不大，而市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有限，这样容

易造成供给大于需求、产品价格低下的结果。市场

信息的不对称性最终导致产业无法继续发展，农民

对产业发展的信心也在逐步消解。

部分搬迁对象存在依赖思想。从对相关工作

人员的访谈中，可以得知有一部分农民不愿意脱

贫，寄希望于政府的扶贫政策。其主要原因是在反

贫困治理结构中政府与贫困人口的关系是救助与

被救助的关系，反贫困的主体是政府，贫困人口是

被动的接受者，导致贫困人口缺乏积极参与反贫困

的意识与动力，从而产生贫困人口过度依赖政府的

现象[5]。

（二）对策建议

明确政府在易地扶贫搬迁中的地位，为其他力

量参与扶贫提供制度保障。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是

由政府自上而下组织实施的，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

自身局限性也有所体现，如在产业扶持方面，政府

不能完全掌控市场解决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在资金

支持方面，政府的财力有限。因此，政府应该建立

可操作的多主体参与的制度，在协调各方利益的基

础上，为各个参与主体提供利益表达平台，从而为

各个主体的参与行为提供正式的制度保障。

规范土地的使用，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其一，

政府对收归国有的土地进行规划，要以恢复生态环

境为根本目的，在满足生态效益的同时可追求经济

效益；其二，保障农民土地流转的经济收益，解除他

们的后顾之忧；其三，召集相关志愿者面向农民定

期开展相关教育培训工作，提高农民种植的技术水

平，强化农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加快农业科技改革

创新，大力发展现代种业，从而达到生态效益与经

济效益相统一的目标。

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延长产业链条。四川省十

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对秦巴山区、乌蒙山区、高原

藏区、大小凉山彝区四大贫困片区的产业布局作了

大致规划，但是分属于四大片区的各个市、县，还要

将这一布局进一步细化。因此，各个贫困县应当根

据之前的市场走势以及当地的特色和优势来规划

自己的产业布局，避免出现各个地区产业趋同化的

现象。在合理的产业布局的基础上，对农产品进行

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

位。从而为贫困人口脱贫后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合江

13.45

32.23

38.24

16.07

表5 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的收入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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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坚实的基础。

坚持扶志扶智相结合，提高贫困人口的自主脱

贫能力。易地扶贫搬迁的目的在于帮助农民摆脱

资源的束缚，实现贫困人口脱贫的利益诉求。因

此，在农民搬迁后，应创造更多的机会，鼓励农民发

挥自己的特长和能力，提高农民自主脱贫的积极

性。一方面，可以设立激励机制，对自主脱贫的人

给予精神或者物质上的奖励；另一方面，注重发挥

优秀农民的榜样示范作用。优秀个人在脱贫过程

中有着不可忽视的示范效应，他们的影响力有时会

大于政策的宣传，优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脱

贫目标，甚至有的个体创办自己的企业，为当地的

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机会，从而得到社会的广泛认

可，这会引起其他农民个体关注甚至学习。

注释：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访问时间：2019年3月

14日），此数据按照每人每年2300年（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

② 数据来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http://www.cpad.gov.cn/art/2015/12/31/art_28_43229.html（访问时间：

2018年10月13日）。

③ “易地搬迁助力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在金阳之基础扶贫专项篇（一）”《凉山日报》，2016年8月17日，第A06版。

④ 四川省人民政府网http://www.sc.gov.cn/10462/10464/10465/10595/2016/8/24/10393340.shtml（访问时间：2018年10月14日）。

⑤ 四川人民政府网http://www.sc.gov.cn/10462/10778/50000679/50000742/lzfld_list5.shtml（访问时间：2019年3月14日）。

⑥ 搬迁、脱贫、拆旧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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